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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MPA 的行政法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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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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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人治走向法治是当代中国公共管理最深刻的变化之一
,

其核心内容是行政权力的行使在法

律的控制之下逐渐走向规范
。

在这一背景下进行的行政法教学无疑要将这种变化趋势和时代精神融人课堂
,

同

时顺应教育改革的新发展
,

运用新型教育理念和技术实现教学 目的
。

本文作者结合自身教学实践认为 Mr A 中的

行政法教学应当牢牢把握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

课程定位以贯彻行政法治精神为教学基点 ; 内容设计贯穿以问

题为导向的案例安排 ; 教学方法注重学生广泛参与的师生互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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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公共管理硕士 (Mp A ) 专业学位从 2田 1

年首届招生
,

2(X 犯 年春季人学
,

到 2的3 年秋首批

毕业生获得硕士学位
,

目前已完成三个教育周期
。

MPA 课程设置中
,

行政法学始终被列人 MPA 专业

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指定的核心课程之一
。

既反映

了当代公共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趋势
,

也是我国

行政改革需求的突出体现
。

从数量上讲
,

MPA 学员主要来 自于公共管理

部门
,

其中尤以政府公务员居多
。

他们一般具有较

丰富的实践经验
,

许多还是来自不同岗位的领导和

骨干
,

代表着中国公共管理的未来
。

将什么样的理

念和知识传递给他们
,

提升他们承负中国行政改革

使命的素质和能力
,

是每一个 Mr A 教师必须认真

思考和实践的主题
。

一
、

洞悉时代脉搏
,

把握课程主线

20 世纪 so 年代以来
,

中国行政管理改革呈现

出两个鲜明的特色
,

形成了我国行政体制发展的两

大主题
:
一是管理的专业化

、

科学化
,

二是管理的

规范化
、

法治化
。

199 7 年
,

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

依法治国
,

标志着我们党治国方略的重大转变
,

在

这一背景下
,

建设法治政府成为我国行政体制改革

的重要目标之一
。

在西方发达国家
,

行政法在公共

管理专业硕士学位培养课程体系中的地位并不突

出
,

笔者查阅了包括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
、

锡

拉丘兹大学马克斯维尔学院
、

普林斯顿大学伍得罗

威尔逊国际事务学院等世界著名大学的 Mp A 课程

体系
,

发现多数学校并未将行政法列人其核心课程

体系之中
。

关于这一点
,

国外一些学者的研究也作

了印证
。

川出现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
,

是因为法治

理念早已在西方发达国家深人人心
,

成为其政治制

度的基石
,

而在中国
,

依法行政的道路还显得十分

漫长和艰难
,

整个社会特别是政府管理部门工作人

员法治意识十分淡薄和匾乏
,

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建设的迫切需要极不相衬
。

究其本质而言
,

作为与人治相对应的概念
,

法

治是指法律对权力的规范和控制
,

行政法治或依法

行政则意味着行政权力的运作被纳人法律控制的渠

道
。

计划经济年代
,

政府通过计划配置资源
,

权力

具有至高无上的属性
,

其行使不受限制
,

范围无边

界 ; 市场经济条件下
,

政府与市场必须分界运行
,

政府需要澄清职能
,

明确地界定其权力运行边界
。

法治绝非政府被动地守法而为
,

更蕴含着对于人

权
、

自由和民主的尊重
。

正是在市场经济的基础

上
,

中国法治建设的内在需求得以真正产生并使得

依法行政和依法治国成为不可逆转的进程
。

改革开放以来
,

我国行政法制的发展非常清晰

地呈现出行政权力运作逐渐走向规范的轨迹
,

并将

公民权利本位理念注人法治实践
,

凸现出公共管理

改革中重大的观念转变
。

尽管如此
,

行政法治的道

路却并不顺畅
,

随着我国体制改革重心从企业向政

府的位移
,

政府有法不依
、

任意执法
,

行政不公

开
、

出尔反尔等问题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

阻碍
。

这期间既有长期历史传统和文化积淀的作用

[收稿 日期] 2(X) 5
一

l压18

[作者简介1 王瑞 (1头拓
.

)
,

女
,

硕士
,

国防科技大学副教授
。



高等教育研究学报 2(X拓年第 3 期 (总第 141 期)

与影响
,

也与改革时期利益分化与纠葛等深层矛盾

密切相关
。

处于这一重大历史变革时期的 MPA 教师
,

无

疑应当对其所处的历史潮流和复杂格局有清醒的认

识并将这一认识在课堂中反映出来
,

只有这样
,

才

能准确地把握课程的目标和任务
,

并在教学内容的

定位和设计中梳理出完整的主线
。

与传统的囿于学

科的教学不同
,

面向 MPA 的行政法教师不应拘泥

于法学学科的知识体系
,

而应从不断发展的行政改

革实践和行政学
、

经济学
、

管理学等其他学科中汲

取丰富营养
,

以开阔的视野和高屋建领的胸怀把握

课程的方向
,

这才是行政法学课程活的灵魂所在
。

二
、

坚持问题导向
,

更新教学模式

所谓问题导向的学习 (P加ble m 一 Bas ed b 班m
-

ing ) 是与传统的主题导向的学习 (S
t
剑ec t

一

Base d le
-

am
ing ) 不同的教育理念与模式

。

问题导向这一概

念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著名的哲学家卡尔
·

波普尔的

问题理论
,

根据这一理论
,

科学的发展就是不断发

现问题
、

解决问题
、

进而又发现新问题的过程
。

[z]

与传统的先学习学科内容
,

再尝试解决问题的教学

模式不同
,

问题导向的教学强调以问题作为学习的

起点
,

突破
“

学科
、

专业
”

限制
,

以欲解决的问题

为中心
,

将与
“

问题
”

相关的学科知识有机地组织

在一起
,

形成一个
“

整合
”

学科
。

根据 M pA指导委员会制定的 《培养方案》
,

我

国 MPA 培养目标主要定位在
“

为政府部门及非政

府公共机构培养德才兼备
,

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需要的高层次
、

复合型
、

应用型公共管理专门人

才
。”

方案同时明确提出培养对象应能
“

适应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依法治国
、

依法行政 的需

要
。 ” 。

作为未来中国公共事务的领导者和管理者
,

M pA 学生理应集现代公共管理理念与专业技能于

一身并能将之综合运用于实际
,

解决中国公共管理

改革实践的重大间题
。

这本身就蕴含了问题导向的

教育思想和理念
。

目前在校的 MPA 学生多数为在职学习
,

具有

多重专业背景和实践经验
,

身负繁重的工作与学

业
,

一般具有明确的学习 目的
,

也要求教师在有限

的教学时数内优化
、

整合教学内容
,

实施以问题为

导向的教学模式
。

问题导向的教学模式首先应当将问题作为教学

的起点
。

教师并不直接给学生传授现成的知识
,

而

是引导学生发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

值得注意的是
,

问题导向的教学非常重视问题的复杂性
,

以
“

非结

构性问题
”

取代传统教学中常常使用的
“

结构性问

题
” 。

结构性问题通常都有标准答案
,

而学生在现

实工作中所遭遇的都是没有标准答案的非结构性问

题
。

川 目前我国行政法制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
,

实

际工作中发生的问题往往既无法从理论中找到现成

的答案
,

也难以与既有的法律规定一一对应
。

这些

问题既反映了国家法制建设的最新进展
,

又暴露出

转型时期法制建设的矛盾与困惑
。

将这些问题挖掘

展现出来
,

不仅可以激发学生的兴趣
,

将其引入获

取理论解决问题的学习过程
,

同时更可以在这一过

程中揭示出间题背后的复杂原因
,

使学生在法治进

程的当中深刻思考影响行政法治进程的各种要素和

作为公共事务管理者所担负的使命
。

问题导向的教学模式应当将问题贯穿于教学的

过程
。

在行政法教学过程中
,

这些问题一般是以案

例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

案例应当选取那些代表着我

国行政法治发展趋势和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意

义的事件
,

在整个教学过程中跟踪事件的发生发展

和结果
,

不断提出间题启发思考
。

三年多来
,

经过

不断的积累和筛选
,

笔者收集整理了十余个典型案

例的完整素材
,

包括背景
、

起因
、

发展
、

诉讼过程

及结果以及数十个小案例素材
。

它们分别代表着不

同领域
、

不同层次行政法治建设中的典型问题
,

如
“

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
” 、 “

刘燕文诉北京大学

案
” , “

吉德仁诉盐城市人民政府案
” , “

北京二商集

团诉商务部案
” , “

李慧娟事件
”

等
,

有些案例可以

比较集中地反映出某一方面的问题
,

有些问题则需

要综合运用数个案例来加以分析说明
。

将问题导向

教学与案例运用相结合
,

使整个教学过程更为生

动
,

更富有时代感
。

问题导向的教学模式应当以问题作为教学活动

的终点
。

提出问题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
,

教学活

动不仅应以问题为开端
,

还应以问题为终结
。

终结

并非意味着问题的终极解决
,

教学的最终结果也绝

不是用所传授的知识消灭问题
,

而是应以解决间题

作为教学的方向和归宿
。
[4j 问题型教学模式应当在

初步解决问题的基础上提出更多
、

更广泛的新问

题
。

这些新问题
,

不仅在于它能使教学活动无止境

地延伸
,

更重要地在于最终把学生引上法治变革的

创新之路
。

三
、

注重主体培养
,

强化学生参与

由于传统教育一直以知识灌输为主要任务
,

因

而教学活动一直是以教师的中心地位为基点而展开

的
,

教师作为知识的垄断者
,

作为智慧和真理的化



王瑞
:
面向 MPA 的行政法教学

身
,

掌控着教学活动的全过程
。

学生被视为教学过

程的客体
,

只能成为特定观念和知识体系的被动接

受者
。

随着现代社会经济和信息技术的发展
,

人类

文化的传递方式正在发生着革命性变化
,

传统教育

体制下教师最重要的功能正在发生萎缩
,

这正是当

今教育改革中教师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

问题导向的行政法教学是以学生的广泛参与和

自主学习为基础的
。

问题导向式教学的基础理论之

一建构主义 (也称结构主义 ) 理论认为
,

学习不仅

受外界因素的影响
,

更主要地是受学习者本身的认

知方式
、

学习动机
、

情感
、

价值观等的影响
,

而这

些因素却往往被传统教学观忽略
,

进而提出以
“

学

习者为中心
”

的理论 [5j
。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

这

一观点逐渐在学习理论中占据了主要地位
。

M田A学生均为在职学习
,

已经具有相应的知

识和经验储备
,

有较强的独立思考能力
,

教学活动

更应以其为主体构建
,

学生参与也应在这一基础上

设计
。

总结三年来的教学实践
,

笔者认为行政法教

学活动中的学生参与应特别注意以下三个方面
:

1
.

全程参与
。

学生不只是教学活动的被动参

加者
,

更应当是教学过程的设计者和实践者
。

教学

活动要能够充分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

就必

须让学生亲身参与教学活动的每一个环节
。

从课程

的定位到课程内容的选择
,

均应以学生的需求为牵

引
。

笔者在教学中的许多问题设计都是由学生提出

并提供资料的
,

如 2(X 又 年长沙市围绕摩托车通行

问题引发的两起诉讼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
,

恰好

在学的两名学生直接或间接参与了事件的处理
。

将

这类案件直接引人教学并以此为契机分析讨论交通

管理中的相关行政法问题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

又

如 2(X) 3 年湖南省公安厅的两位同学将其工作中遇

到的机动车号牌是否应当公开拍卖的问题提交课

堂
,

教师为此专门组织了一次模拟听证会
,

也受到

了普遍的欢迎
。

考试环节也可 以通过学生更多的参与来促进教

学内容的吸收
。

如通过指定特定事件或主题让学生

收集准备资料
,

课堂现场出题的方式进行考核
,

更

进一步地促使学生关注和思考教学内容
,

近年来已

成为 MPA行政法教学中常用的考试方式之一
。

2
.

自主学习
。

参与应当是全身心地投人
。

教

师并不回答学生应当如何去解决面临的问题
,

甚至

不应当提出问题
,

而是由教师引导学生发现问题并

向学生提供解决该问题的有关线索 (例如需要搜集

哪一类资料
、

从何处获取有关的信息资料以及现实

中专家解决类似问题的探索过程等)
。

在这一过程

中
,

教师应当更清晰地梳理和提供发生问题的情

境
,

更加注意学生的个性发展
。

这显然对教师的理

论分析及知识整合能力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

3
.

注 重交流
。

学生的参与应 当是开放 的
。

MPA 学生有各 自的学科专业背景
,

来 自不同的工

作岗位
,

客观上具有多元的观察问题的视角
,

通过

不同观点的交锋
,

可以补充
、

修正
、

加深每个学生

包括教师对当前问题的理解
。

学习的讨论与交流既

可以在一定的场合内进行
,

也可 以通过网络进行
,

讨论人员既可以是学员
,

任课教师
,

也可 以是对间

题感兴趣的其他人
,

包括在该领域有一定研究的学

者或实际工作者
。

公共管理专业硕士 (MPA ) 的培养在我国还是

新生事物
,

行政法教学如何为培养新型的公共管理

人才助一臂之力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
。

作

为亲身参与这一进程的行政法学教师
,

能够在教学

过程中体会探索的乐趣及感受国家行政法治的发展

和进步
,

既是责任
,

也是一种无尚的光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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